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

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张静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葛苏薇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911,410,601.55 956,236,123.80 -4.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46,677,411.80 473,884,227.61 -5.7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139,197.01 -8,260,150.24 -95.3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69,776,341.82 117,757,454.96 -4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7,206,815.81 3,357,227.14 -91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7,206,815.81 3,380,560.89 -904.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91 0.01 减少5.9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609 0.0075 -912.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609 0.0075 -912.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

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2,20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兴盛实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49,942,940 11.1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开南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31,581,380 7.07 0 未知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兰州鸿祥建筑装饰

材料有限公司

14,968,830 3.35 0 未知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腾京投资管理

咨询中心

13,822,104 3.10 0 未知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浦东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

9,861,165 2.21 0 未知 0 国有法人

上海升创建筑装饰

设计工程中心

8,459,368 1.90 0 未知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浦科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7,049,006 1.58 0 未知 0 未知

北京长源投资有限

公司

5,750,000 1.29 0 未知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长富汇银投资基金

管理（北京）有限

公司

5,600,000 1.25 0 未知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韩朝东 3,688,200 0.83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兴盛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49,942,940 人民币普通股 49,942,940

上海开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1,581,380 人民币普通股 31,581,380

兰州鸿祥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14,968,830 人民币普通股 14,968,830

上海腾京投资管理咨询中心 13,822,104 人民币普通股 13,822,104

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13,822,104 人民币普通股 13,822,104

上海升创建筑装饰设计工程中心 8,459,368 人民币普通股 8,459,368

上海浦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7,049,006 人民币普通股 7,049,006

北京长源投资有限公司 5,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750,000

长富汇银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

限公司

5,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600,000

韩朝东 3,688,200 人民币普通股 3,688,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兴盛集团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根据宁波证监局于2015年1月20日下发的《行政处

罚决定书》，上海开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兰州鸿祥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上海腾

京投资管理咨询中心、上海升创建筑装饰设计工程中心均为王斌忠所实际控制和

管理的股票账户，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

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

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9月30日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1,126,389.00 518,447.78 117.26

主要是江阴新梅项目，住房

公积金贷款10%被公积金

管理中心暂扣。

短期借款 323,000,000.00 156,000,000.00 107.06

本期增加系大股东兴盛集

团以委托贷款的形式借款

给我司用于公司营运。

预收款项 15,240,826.27 2,769,754.77 450.26

本期系江阴新梅项目促销，

预售金额同比大幅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 95,000,000.00 本期按时归还所有借款。

长期借款 - 68,000,000.00 本期按时归还所有借款。

利润表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69,776,341.82 117,757,454.96 -40.76

本期江阴房产市场持续低

迷，且去年同期因交房结转

收入。

营业税金及附加 3,717,733.29 1,446,124.79 157.08

上期新竺房产退回项目的

土地增值税，本期是正常销

售应交的税金。

销售费用 998,215.88 1,437,059.31 -30.54

本期营业收入减少，销售费

用相应减少，严控销售费用

略见成效。

管理费用 18,687,189.42 13,263,253.84 40.89

本期内公司涉诉事项较多，

相关费用增加。

财务费用 17,030,982.08 12,448,879.09 36.81

本期新增委托贷款，财务费

用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4,222,816.77 -52,615.30 7,925.83

本期江阴新梅项目实现部

分销售，冲回上年暂估的存

货跌价准备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2015年7月3日，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受理了“开南账户组” 向本公

司提起的诉讼，要求法院判令本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无效。2015年9月7

日,公司收到闸北法院相关司法文书,裁定对该案及“开南账户组” 向本公司提

起的由该院受理的另外两起诉讼中止审理（详见2015-044号公告）。

2.2015年8月25日，公司接大股东兴盛集团通知，因正在筹划涉及本公司的

重大事项，本公司股票自当日起停牌。 2015年9月9日，该事项确定为重大资

产重组，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2015年10月9日，因该方案尚需有关各方沟通、论

证，公司股票申请继续停牌。根据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要求，公司每五个交易

日披露了重组进展情况。

3.2015年9月17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本公司向“开南账户

组” 等被告提起的诉讼，涉及相关诉讼请求：判令各被告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

为无效、各被告在持股期间不得行使表决权等股东权利、各被告抛售2013年10

月23日当日及后续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已发行股票所得收益赔偿给本公司

等。法庭未当日宣判，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本案的判决意

见。 公司将对案件进展情况保持关注，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否有履

行期限

是否及时

严格履行

如未能及时履

行应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具体

原因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下一

步计划

与重大资

产重组相

关的承诺

其他 兴盛集团

确保上市公司与

控股股东之间人

员独立、资产独

立完整、业务独

立、财务独立、机

构独立。

2003年 否 是

其他 兴盛集团

避免与上市公司

同业竞争

2003年 否 是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

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静静

日期 2015-10-30

股票代码：

600732

股票简称：

*ST

新梅 编号：临

2015-054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的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15年10月20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公司全

体董事，会议于2015年10月30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5人，实

际参会董事5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形成的

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决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2、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

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张静静女士回避表决。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 《关于审议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董

事会决议公告》（临2015-055号）。

3、审议通过了《关于解除江阴新梅豪布斯卡商业项目委托经营合同的议

案》；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阴新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新梅” ）

于2014年7月24日与迪诺曼（苏州）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诺曼” ）

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合约》，将其所开发的江阴新梅豪布斯卡项目（又称江阴

新梅华府项目）中的商业用房委托给该公司经营管理，详见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4－33号）。

签约后，江阴新梅与迪诺曼办理了项目现场交接，迪诺曼也对该项目的商

业定位、前期改造装修等方案进行了初步设计。但由于江阴房产市场持续低迷，

特别是项目所在区域整体商业环境尚未成熟， 前期招商工作难以有效推进，装

修改造方案至今尚未具体实施。

鉴于上述实际情况，公司管理层认为，如果继续与迪诺曼履行委托经营合

同，该项目的商业前景和预期收益将难以保障。为尽早化解合同风险，尽量减少

该资产闲置对公司经营造成的影响， 同时为其他盘活资产的措施创造条件，江

阴新梅拟与迪诺曼协商终止该委托经营管理事项。 根据原 《委托经营管理合

约》，双方将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相关合

同解除事项。

特此公告。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31日

股票代码：

600732

股票简称：

*ST

新梅 编号：临

2015-055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审议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议案。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的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15年10月20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公司全

体董事，会议于2015年10月30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5人，实

际参会董事5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形成的

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申

请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关联董事张静静女士回避表决。

（二）审议具体内容

1、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1） 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25日起停牌，2015年9月9日进入重大资产重

组程序。

（2）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背景、原因

受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竞争力逐年减弱， 并已在

2013年初确定了在未来两到三年内逐步实现从房地产行业转型的经营战略。

加之公司2013年度、2014年度经审计净利润均为负值， 公司股票在2014年度

报告披露后被实施了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拟通过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改善

公司亏损状况，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实现公司业务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保护广大

中小投资者利益。

（3）重组框架方案介绍

本次重组的主要交易对方为拥有标的资产的第三方及公司大股东上海兴

盛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方式主要涉及向第三

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目前商讨的标的范围涉及特殊用途

机械行业和影视文化行业。

（三）公司在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所开展的主要工作

1、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所作的工作

自停牌以来，有关各方一直积极推进重组所涉及的各项工作。截至目前，重

组的标的资产范围已基本确定；本次重组的财务顾问、律师、审计、评估等中介

机构已经选定，分别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众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各中介机构已

初步完成对上市公司和拟收购资产的现场尽职调查， 标的资产的法律审查、审

计和评估工作仍在进行中。

2、已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

2015年8月25日，公司发布《重大事项停牌公告》（临2015-042），因筹划

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25日起停牌；2015年8月31日，公司发布《重

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临2015-043），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31日起继续停

牌；2015年9月9日，公司发布《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临2015-045），因筹

划事项对公司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股票自2015年9月9日起预计停牌不超

过一个月； 停牌期间， 公司每5个交易日发布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临

2015-047、临2015-048、临2015-050）；2015年10月9日，因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仍在继续筹划中，公司发布《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临2015-051），

公司股票自2015年10月9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1个月；停牌

期间， 公司每5个交易日发布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临2015-052、临

2015-053）。

（四）继续停牌的必要性和理由。

目前，相关的法律审查、评估、审计工作正在进行，公司正在根据尽职调查

的初步情况分别与各交易对方就具体重组方案、 框架协议进行沟通和协商，预

计在2015年11月9日前尚无法披露重组预案。 公司拟继续推进此次重大资产重

组，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11月9日起继续停牌。

（五）下一步推进重组各项工作的时间安排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及交易各方将积极配合中介机构进一步推进重组的各

项工作，加紧进行《重组框架协议》的谈判和签署，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

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申请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后，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公司股票继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的延期复牌申请。

（六）本次重组的主要交易对方为拥有标的资产的第三方及公司大股东上

海兴盛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关联董事张静静女士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31日

股票代码：

600732

股票简称：

*ST

新梅 编号：临

2015-056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15年9月9日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45），停牌期间，公司每5个交易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公司

于2015年10月9日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51）。

截至目前，各中介机构已初步完成对上市公司和拟收购资产的现场尽职调

查， 公司正在根据尽职调查的初步情况分别与各交易对方就具体重组方案、框

架协议进行沟通和协商。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

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本公司将充分关注相关事项的

进展情况，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31日

B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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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何红渠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刘曙萍

1.3� 公司负责人钟发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彩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双林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960,680,877.71 2,590,899,822.89 1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482,750,823.66 877,552,996.44 68.9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5,681,530.36 9,570,741.14 1,213.1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617,990,102.66 613,137,889.05 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722,144.97 -13,815,698.1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8,109,241.65 -46,476,397.25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25 -1.41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03 -0.029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03 -0.029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5,840.69 19,630,748.2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3,376,109.01 114,396,644.2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9,387,588.61 9,634,622.02

所得税影响额 -2,784,137.51 -5,025,107.7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37,125,428.71 -37,805,520.13

合计 72,818,290.71 100,831,386.62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0,69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南科力远高技术

集团有限公司

164,008,162 17.69 质押 56,3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钟发平 67,762,285 7.31 无 境内自然人

财通基金－平安银

行－湖南景明投资

发展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6,787,762 2.89 26,787,762 未知 未知

深圳宏图瑞利投资

有限公司

25,293,552 2.73 25,293,552 质押 12,646,776 未知

郑文平 24,966,841 2.69 未知 未知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华融·

汇盈32号证券投资

单一资金信托

19,773,364 2.13 未知 未知

高雅萍 18,587,156 2.00 未知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18,535,418 2.00 未知 未知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

17,922,248 1.93 未知 未知

兴业全球基金－上

海银行－兴全定增

61号特定多客户资

产管理计划

13,015,828 1.40 13,015,828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湖南科力远高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164,008,162 人民币普通股 164,008,162

钟发平 67,762,285 人民币普通股 67,762,285

郑文平 24,966,841 人民币普通股 24,966,841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

融·汇盈32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

托

19,773,364 人民币普通股 19,773,364

高雅萍 18,587,156 人民币普通股 18,587,15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8,535,418 人民币普通股 18,535,418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17,922,248 人民币普通股 17,922,248

钟幸华 10,000,69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690

季爱琴 9,755,386 人民币普通股 9,755,386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9,194,600 人民币普通股 9,194,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湖南科力远高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实际控制人钟发平先生控制

的企业，湖南科力远高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和钟发平先生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发

现其余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资产负

债表项

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增减变动额

变动比例

（%）

变动说明

货币

资金

565,254,746.05 453,061,315.02 112,193,431.03 24.76

主要系本期收到非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款所致增加。

应收

票据

10,803,432.20 20,100,922.39 -9,297,490.19 -46.25

主要系本期应收票据结算业务减

少所致。

预付

款项

18,817,510.95 7,180,601.95 11,636,909.00 162.06

主要系本期预付材料款增加所

致。

其他

应收款

118,247,325.26 46,013,595.23 72,233,730.03 156.98

增加主要系尚余部分麓谷园区土

地收储款未收回所致。

在建

工程

296,620,037.63 129,402,489.11 167,217,548.52 129.22

主要系期末子公司常德新园区建

设投入及科霸公司混合动力电池

项目投入所致。

开发

支出

122,306,404.20 76,666,296.69 45,640,107.51 59.53

主要系本期增加CHS研发项目投

入所致。

其他非

流动资

产

50,363,058.60 28,994,246.69 21,368,811.91 73.70

主要系期末预付工程款、设备款

增加所致。

短期

借款

270,000,000.00 751,404,685.31 -481,404,685.31 -64.07

主要系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到位后归还银行借款减少融资规

模所致。

应付

票据

417,303,163.33 265,438,800.00 151,864,363.33 57.21

主要系期末应付票据结算业务增

加所致。

其他

应付款

23,638,507.22 47,906,524.98 -24,268,017.76 -50.66

主要系期末支付技术许可及服务

费以及退还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证

金所致。

递延

收益

238,301,250.77 139,821,197.18 98,480,053.59 70.43

主要系本期收到CHS项目政府补

助款所致。

实收资

本(或股

本)

927,380,220.00 472,235,198.00 455,145,022.00 96.38

主要系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及非

公开发行股票增加股本所致。

资本

公积

589,144,417.14 442,736,644.90 146,407,772.24 33.07

主要系非公开发行股票增加资本

公积所致。

利润表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增减变动额

变动比

例（%）

变动说明

管理

费用

107,282,825.95 96,525,313.20 10,757,512.75 11.14

主要系本期公司增加了混合动力

技术研发投入所致。

财务

费用

22,186,635.67 14,355,809.22 7,830,826.45 54.55

主要系上半年融资额高于上年同

期所致。

资产减

值损失

5,840,418.33 4,198,983.67 1,641,434.66 39.09

主要系本期麓谷土地项目款计提

坏账准备所致。

投资收

益（损失

以“-”

号填列）

-4,948,758.55 -2,054,570.98 -2,894,187.57 140.87

主要系本期参股公司科力美汽车

动力电池有限公司尚处于投资建

设期，按权益法确认其投资损失

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8月27日起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

及有关各方积极研究论证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各项工作，确定标的资

产为锂离子电池企业、交易方式为发行股份及现金支付等方式购买股权或资产等。 在此期间公司与意向

标的企业进行了初步的尽职调查，签署了备忘录，拟定了框架协议，并就框架协议进行了多方的讨论与沟

通。

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为锂离子电池企业，拟收购该企业100%股份。 经过对标的企

业进行初步的尽职调查，双方就标的资产估值及利润补偿条款进行多次谈判，但交易价格、业绩承诺等未

能达成一致意见，且标的公司股东结构复杂，经多次沟通，全体股东未就收购事项达成一致意见，无法达

成相关协议。 在综合考虑稳定经营、持续发展及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从维护全体股东权益及公司利

益角度出发，经审慎考虑，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承诺在披露公告之

日起3个月内不再筹划该项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10月14日开市起复牌。 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相关公告。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承诺背景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

期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时

严格履行

如未能及时履行应

说明未完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

如未能及时履

行应说明下一

步计划

与再融资

相关的承

诺

解决同

业竞争

湖南科力远高

技术集团有限

公司

避免同业

竞争

2007年9月，

长期有效

否 是

与再融资

相关的承

诺

解决同

业竞争

钟发平

避免同业

竞争

2007年9月，

长期有效

否 是

与再融资

相关的承

诺

解决关

联交易

湖南科力远高

技术集团有限

公司

减少和规

范关联交

易

2007年9月，

长期有效

否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公司名称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钟发平

日期 2015年10月31日

股票代码：

600478

股票简称：科力远 编号：临

2014－076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5年10月

29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人，实际表决9人，独立董事何红渠先生因公出差委托独立

董事刘曙萍女士代为行使表决权，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的认真研

究讨论，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15年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

表决结果：9票赞成， 0票弃权， 0票反对。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2015年三季度报告》。

2、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 0票弃权， 0票反对。

因公司原向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到期,同意公司继续向该行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4000万元，由湖南科力远高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本次授信用于流动资金贷

款、贸易融资业务等银行业务品种，授信期限为一年。

授权董事长在董事会批准的额度内与银行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等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478

公司简称：科力远

公司代码：

600732

公司简称：

*ST

新梅


